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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467/02-03(12)號文件

對對對對「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意見《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意見《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意見《基本法》所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的意見
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

㆓○○㆔年六月九日㆓○○㆔年六月九日㆓○○㆔年六月九日㆓○○㆔年六月九日

我們認為「㆓○○七年以後各任」㆒語應解釋為包括任期在㆓○○七年開始

的第㆔任行政長官。以㆖的看法包含法理與民意的基礎。

㆒㆒㆒㆒．有關法理的基礎．有關法理的基礎．有關法理的基礎．有關法理的基礎

1.1 首先，《基本法》附件㆒既然採用「㆓○○七年以後各任」的字眼，而第㆔
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又正正覆蓋這個期限，因此政府當局於㆓○○㆕或㆓○○

五年所進行的政制發展檢討，應涵蓋第㆔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1.2 在㆒九九○年㆔月㆓十八日的第七屆全國㆟民代表大會第㆔次會議㆖，當時
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姬鵬飛，就《㆗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作出了詳細的說明。他清楚指出，「附件㆒對附件㆒對附件㆒對附件㆒對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在㆒九九七年至㆓○○七年的十年內由，在㆒九九七年至㆓○○七年的十年內由，在㆒九九七年至㆓○○七年的十年內由，在㆒九九七年至㆓○○七年的十年內由

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由立法會全，由立法會全，由立法會全，由立法會全

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行政長。行政長。行政長

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由於行政

長官的任期為五年（《基本法》第㆕十六條），故「十年內」的意思只包括第

㆒及第㆓任行政長官，而第㆔任則可作檢討，這是非常清楚的。再者，在該

說明內，姬鵬飛主任更特別提到，為「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故「行政

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姬鵬飛的說明已在法理基礎㆖

清楚說明㆒切，不容混淆。

㆓㆓㆓㆓．有關民意的基礎．有關民意的基礎．有關民意的基礎．有關民意的基礎

2.1 民意要求直選行政長官的呼聲已清楚不過。在多項民意調查㆗，多數被訪者
支持直接選舉行政長官，故此盡快檢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民意所向。

2.2 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進行檢討，正可讓港㆟對此有所參與，這可能對多年
來㆒直認受性極低的特區政府帶來新的動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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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分析，我們認為政府於㆓○○㆕或㆓○○五年所進行的政制發展檢

討，應涵蓋第㆔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即使香港㆟認為需要修改第㆔任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還須立法會全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

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等步驟，因此政府當局不可能不在現階段立刻開

始檢討工作，故我們贊成我們贊成我們贊成我們贊成：：：：

1. 第㆔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可以作出修改的，正如《基本法》起草委員蕭

蔚雲先生於報章的訪問㆗所理解「第㆔屆特首選舉辦法是可以考慮作出修改

的」（《新報》，㆓○○㆔年五月㆓十六日）的意見。

2. 政府當局在㆓○○㆕或㆓○○五年進行的政制發展檢討，應涵蓋在㆓○○七

年產生第㆔任行政長官的辦法。

此致

政制事務委員會

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基督徒關注選舉聯席：：：：

香港基督徒學會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香港㆝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㆓○○㆔年六月九日


